
 

 

河南神马催化科技新材料有限公司 

关于开展自愿性清洁生产审核的公示 

 

为认真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》和《清洁生产审

核办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根据《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

公布 2024 年度河南省实施清洁生产审核企业名单的通知》要求，我

公司将于 2024 年开展自愿性清洁生产审核。现按照法律、法规要求

向公众公示我公司产排污状况。敬请社会各界对我公司实施清洁生产

审核情况进行监督。 

一、企业基本情况 

1.企业名称：河南神马催化科技新材料有限公司  

2.法人代表：郑晓广 

3.企业所在地址：河南省平顶山市尼龙新材料产业集聚区沙河二

路与化工三路交叉口西北角 

4.主要产品及生产规模：设计年产 10吨苯部分加氢催化剂、110

吨贵金属负载型催化剂（其中 30 吨高效脱氧催化剂、30吨脱硫催化

剂、20 吨钯碳催化剂、30 吨蒽醌氢化催化剂）和 3000 吨特种分子筛

催化剂(包括乙胺/硫酸、二乙胺/硫酸、三乙胺/硫酸、乙二胺/硫酸、

已二胺/硫酸、正丁胺/硝酸铵、四丙基氢氧化铵/钛酸丁酯、四乙基

氢氧化铵/磷酸、四丙基溴化铵/硫酸铵、四乙基溴化铵/硫酸铵、六

亚甲基亚胺/硫酸铵、硝酸铬/偏钒酸铵等)。 

5.主要能源品种及消耗量：2023 年，公司天然气消耗量 77.31

万 m3/a，电能消耗 412.83 万 Kw.h/a。 

6.污染物排放种类 

 



 

 

废水、废气、固体废物 

7.主要环保治理措施 

（1）废水 

公司废水排放包括生产废水及生活污水，其治理措施及排放途径

见下表 1。 

表 1  废水治理措施及排放途径一览表 

 

（2）废气 

公司生产废气主要为工艺废气及燃料燃烧废气等，主要生产废气

及治理措施如下表 2。 

表 2  主要生产废气及治理措施一览表 

 



 

 

 

（3）噪声 

公司噪声源主要为设备运行所产生的噪声等。主要噪声源及治理

措施如下表 3。 

表 3  主要噪声源及治理措施一览表 

 

（4）固体废弃物 

公司固体废弃物来源及处置措施如下表 4。 



 

 

表 4  固体废物来源及处置措施一览表 

 

二、审核前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

1.废水 

公司含铬含钒废水因含重金属单独处理(化学还原沉淀)后，回用

不外排。其它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一起排入厂内污水处理站处理，然

后经污水管网进入第三污水处理厂处理。 

进入污水管网生产废水满足《化工行业水污染物间接排放标准》

(DB41/1135-2016)有关限值要求。 



 

 

2.废气 

（1）无组织废气排放 

公司无组织排放颗粒物、非甲烷总烃排放满足《大气污染物综合

排放标准》(GB16297-1996)中表 2 限值要求；同时无组织排放的非甲

烷总烃也满足《关于全省开展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治理工作中

排放建议值的通知》(豫环攻坚办[2017]162 号)限值要求；无组织排

放的氨、硫化氢满足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 (GB14554-93)表 1 中

二级标准限值要求。 

（2）有组织废气排放 

①1#排气筒颗粒物、非甲烷总烃、二氧化氮、氮氧化物、硫酸雾

排放浓度及排放速率满足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

二级要求；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同时满足《关于全省开展工业企业挥

发性有机物专项治理工作中排放建议值的通知》（豫环攻坚办

[2017]162 号）限值要求。氨排放速率满足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GB14554-1993）表2 限值要求。溴化氢满足《制定地方大气污染物

的技术方法》公式计算标准有关公式推算值（18.5m 排气筒，排放速

率≤0.99kg/h）的要求。 

②2#排气筒和3#排气筒颗粒物、SO2、NOX 排放浓度满足《河南

省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DB41/1066-2020）限值要求。 

③4#排气筒颗粒物、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及排放速率满足《大气

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二级要求；非甲烷总烃排放

浓度同时满足《关于全省开展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治理工作中

排放建议值的通知》（豫环攻坚办[2017]162 号）限值要求。 

④5#排气筒颗粒物、SO2、NOX 排放浓度满足《河南省锅炉大气

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DB41/2089-2021）限值要求，同时也满足《关于



 

 

印发河南省2020 年大气、水、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的通知》

（豫环攻坚办〔2020〕7 号）限值要求。 

⑤6#排气筒（氨氮催脱排气筒）氨排放限值满足《恶臭污染物排

放标准》（GB14554-93）要求。 

3.噪声 

厂界噪声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标准》(GB 12348-2008)

昼间≤60dB(A)，夜间≤50dB(A)限值要求。 

4.固体废物 

一般工业固废满足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

》（GB18599-2020）标准有关要求；危险废物满足《危险废物贮存

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 18597-2023）标准有关要求。 

三、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

审核企业: 河南神马催化科技新材料有限公司 

联系人:王贺龙 

联系电话:18737511912 

 2024 年 3月 20 日 

  

  

   

 


